《南京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上公开拍卖相关事项的公告》起草说明

为了持续优化加工贸易边角废料网上公开拍卖共管机制，更好契合企业需求，根据海关总署有关规定，结合苏州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南京海关研究制定了《南京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上公开拍卖相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明确加工贸易企业开展边角废料网上公开拍卖的有关事项，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2年，按照海关总署工作部署，南京海关与苏州市政府按照“政府搭台、市场运作、部门联动、公平交易”的改革思路，积极探索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上公开交易共管机制。苏州市政府制订苏州市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管理办法，设立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平台（以下简称“苏州交易平台”），南京海关配合苏州市制订配套内销管理制度，支持苏州地区率先开展加工贸易边角废料网上公开交易业务试点工作。
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上公开交易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丰富内销价格市场化发现途径，降低加工贸易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确保海关税收应收尽收、防控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经过多年的发展，苏州交易平台运行顺畅，交易公平公开，社会效应良好。
为了更好发挥制度化、市场化优势，海关总署于2018年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广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上公开拍卖共管机制，上线全国统一版网上公开拍卖系统，同时明确苏州试点模式可以继续开展。
2020年，为进一步简政放权，规范市场化运作，苏州市政府修改原管理办法，出台新的管理办法，明确苏州地区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规则，即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通过苏州交易平台开展交易。
针对以上政策变化，结合南京关区实际，南京海关通过调查研究，起草了《公告》，进一步明确边角废料网上公开拍卖相关事项。
二、主要内容
《公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边角废料范围。
《公告》根据《海关总署2018年第218号公告》明确边角废料包括加工贸易边角料、副产品和按照规定需要以残留价值征税的受灾保税货物，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保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残次品和副产品等保税货物。
（二）网上公开拍卖原则和途径。
《公告》明确加工贸易企业按照自愿原则，选择是否通过网上公开拍卖方式边角废料。企业选择通过网上公开拍卖边角废料，可选择通过苏州交易平台进行公开竞价、竞标，或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登录“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上公开拍卖系统”进行网上公开拍卖。
（三）网上公开拍卖处置。
《公告》根据《海关总署2018年第218号公告》明确了计税价格的确定和流拍处置程序。
（四）废止相关公告
[bookmark: _GoBack]《公告》明确南京海关2012年4号公告、2013年6号公告同步废止。
特此说明。
